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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人社发〔2021〕18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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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（州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教育行政部门、财政局、卫生

健康委、中医药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各市（州）税务局，各市（州）

团委： 

为进一步完善工伤保险制度，保障劳动者权益，化解用工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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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风险，根据《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》和《〈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〉

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，我们研究制定了《超龄等从业人员参加工

伤保险暂行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 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
 

 

 

四 川 省 财 政 厅        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

 

 

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    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

 

 

 

 

共 青 团 四 川 省 委 
 

2021 年 9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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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根据《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》和《〈四川省工伤保

险条例〉实施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超龄等从业人员是指在我省行政区

域内从业，但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规定应当建

立劳动关系、订立劳动合同的下列人员： 

（一）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年龄在 65 周岁及

以下，且未依法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从业人员； 

（二）由学校统一组织、实习单位按规定支付劳动报酬的年

满 16 周岁的参加实习工作的在校学生； 

（三）在毕业实习期间的医学生和在住院医师等规范化培训

期间的医学在读研究生； 

（四）参加住院医师等规范化培训的社会学员； 

（五）在见习基地参加就业见习的人员； 

（六）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选聘到基层从事专职工作的志

愿者和高校毕业生。 

第三条 超龄等从业人员可由所在用工单位、实习单位、培

训基地及协同单位、见习基地、服务单位等（以下统称从业单位）

为其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，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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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据从业单位提供的参保申请

为超龄等从业人员办理工伤保险参保登记。 

从业单位以上年度全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

的 60%作为缴费基数，以本单位其他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费率标

准作为缴费费率，为超龄等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。 

第五条 已参加工伤保险的超龄等从业人员因工作遭受事

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，按照国务院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和《四川省

工伤保险条例》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。 

第六条 已参加工伤保险的超龄等从业人员因工作遭受事

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的，由工伤保险基金按照国家

和省相关规定支付下列费用： 

（一）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； 

（二）住院伙食补助费； 

（三）异地就医的交通食宿费； 

（四）安装配置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费用； 

（五）生活不能自理的，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确认的生活护

理费； 

（六）一次性伤残补助金； 

（七）一至四级伤残人员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； 

（八）五级至十级伤残人员在离开从业单位时，应当享受的

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； 

（九）因工死亡的，其近亲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、供养亲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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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； 

（十）劳动能力鉴定费。 

已参加工伤保险的超龄等从业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

者患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，且经劳动能力鉴定为五级至十级伤残

的，在离开从业单位时，由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一次性工伤

医疗补助金，工伤保险关系终止，自离开从业单位之日起不再享

受工伤保险待遇。 

从业单位可不支付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之外的涉及劳动

关系的相关费用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从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两年。

超龄等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适用本办法，未参加的不适用本办

法规定。本办法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。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22 日印发 


